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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济农字〔2024〕 61 号

济宁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转发农业农村部办公厅

开展动物检疫监督“强基固本 提质增效”
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农业农村局(畜牧兽医局)，济宁高新区城乡统筹

发展局、济宁太白湖新区农业农村事务部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

区农业服务中心:

为进一步规范动物检疫监督工作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

了《关于开展动物检疫监督“强基固本 提质增效”专项行动

的通知》（农办牧〔2024〕14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决

定自 2024 年 5月-2025 年 9月在全国开展“强基固本 提质增

效”专项行动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行动”）。现将《通知》转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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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，并结合当前我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人畜共患病防控

形势，就加强动物检疫监督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一、持续强化队伍建设

（一）提升履职能力。以官方兽医为重点，深入开展动物

卫生队伍提升年、官方兽医人才培育等活动，推动配齐官方兽

医，强化线上线下培训、岗位技能练兵、随机测评考试，提升

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。落实官方兽医培训计划，确保全员完成

国家培训、考试要求。

（二）开展队伍整顿。推动各县市区落实动物防疫法律法

规、《官方兽医依法履职规范》《山东省动物检疫工作规范》

要求，加强官方兽医作风整顿和履职行为督查指导，落实持证

上岗、现场检疫、出证账号及证章标志管理等环节规范履职要

求，开展警示教育，查处违纪人员，通报典型案例，增强震慑

效果，改进工作作风。

二、持续加强检疫监管

（一）落实检疫规定。严格执行国家检疫制度，督促生产

经营主体落实检疫申报责任。官方兽医要按照检疫规程和“十

个必须”要求，认真开展检疫工作，规范出具检疫证明。突出

抓好猪牛羊中小场点及散养户检疫工作，产地检疫要同辖区内

猪牛羊养殖、免疫、标识、监管等情况结合起来，做到出栏必

申报，检疫必到场；屠宰检疫要认真开展入场登记核查、待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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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查、宰后出证等工作，严禁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猪牛羊

入场（厂），严禁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猪牛羊产品出场

（厂）。

（二）强化生猪专项整治。按照省局近期下发的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生猪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》《全省生猪检疫监管执法

专项行动方案》《关于组织开展打击生猪屠宰环节违法违规行

为执法年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深入开展生猪专项整治系列行

动，规范开展检疫工作，强化监管措施落实，查处违法违规行

为，严督实查，多策并用，建立完善长效机制，规范生猪检疫

监管执法和屠宰行业管理秩序。

（三）强化牛羊专项整治。各县市区要结合当前人畜共患

病防控的复杂形势，组织开展牛羊专项整治行动。加强牛羊饲

养场户网格化监管，落实监管措施，定期巡查排查，重点加强

城乡结合部、养殖密集区、交易频繁区、屠宰加工集中区的排

查力度，实时掌握牛羊养殖、出栏、屠宰、调运、无害化处理

等基本情况，及时发现处置风险隐患和问题线索。要积极推行

牛羊集中屠宰，设立集中屠宰场点，实施牛羊屠宰官方兽医派

驻或派出制度。强化牛羊调运监管，牛羊运输必须附有合法有

效的检疫证明，自省外输入的牛羊必须严格落实指定通道准

入、检查站查证验物、防疫消毒、隔离观察等规定。要进一步

强化落地监管，督促养殖、屠宰、运输等生产经营主体及时反

馈、报告落地信息，全面提升牛羊落地报告率，推动实现牛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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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运地、途经地、目的地全程闭环管理。强化无害化处理监

管，监督相关从业主体严格执行“四不准一处理”规定，不准

宰杀、不准食用、不准出售、不准转运病死牛羊及其产品，必

须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三、持续加快信息化手段运用

（一）严格检疫监督信息比对。强化无纸化出证管理，规

范、完整、准确、及时填写各项信息，实时监控检疫出证数

量、运输车辆轨迹、指定通道检查、落地反馈等重点内容，实

现动物检疫监督信息全区域、全时段实时更新。加强数据审核

把关,对未按要求填报或填报错误的及时纠正，提升数据信息

质量。安排专人及时核查处置检疫出证平台推送的异常预警信

息，定期比对，及时处置，确保数据符合逻辑、真实准确。

（二）强化畜禽标识查验。加快建立省级畜禽标识数据

库，将生猪耳标信息与动物检疫出证信息关联，严格落实“一

畜一标”要求。动物检疫过程中，发现畜禽佩戴的标识与发放

到养殖场户的标识编码信息不符的，不得出具检疫证明。依法

依规开展指定通道准入、屠宰企业入场查验等环节畜禽标识真

实性查验，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入境或入场。

四、持续严格监督执法

（一）密切协作联动。健全检疫、监管、执法工作衔接协

作机制，强化检打联动，凝聚监管执法合力，通过日常监管、

监督抽查、专项行动、集中整治、举报核查等方式，依法严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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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击逃避检疫、“隔山开证”、私屠滥宰、非法调运、病死畜

禽非法处理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强化农业农村、公安、市场监管

等多部门协调联动，深入开展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

行动等多部门多层级的联合稽查和专项整治，加大对监管薄

弱、风险高发环节的联合执法力度。

（二）强化线索移交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尽快建立健全

本地动物卫生监督与行政执法工作衔接机制，重点明确违法违

规线索移交、处理情况反馈的程序和时限要求，及时移交、受

理案件线索。行政执法机构对移送的案件线索，不得以非法定

事由拒绝接收，形成各负其责、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。

五、持续开展制度宣贯

对从事畜禽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运输、无害化处理的单位

和个人开展常态化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宣贯，督促落实生产经

营者防疫主体责任，推进尊法学法守法用法。通过媒体报刊、

监管巡查以及发放宣传挂图、明白纸、告知书等方式，加大对

法律法规要求、违法责任后果普法宣传力度，提高从业主体守

法意识，引导主动报检、依法贩运、规范屠宰。加强社会公众

科普宣传，提升安全防护意识，引导形成健康消费观念，不宰

杀、不食用、不买卖来源不明、未经检疫、检疫不合格或者病

害动物及其产品。

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国家开展此次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，

强化组织领导，精心研究部署，按照国家的任务要求和时间安



— 6—

排，扎实推进“强基固本 提质增效”专项行动深入开展。请

各市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前上报专项行动联络员，2024 年 11

月 10日前报送年度工作进展，2025年 10 月 10 日前报送专项

行动总结。

联 系 人：王希军

联系电话：2966602

邮 箱：nyncjzdfyk@ji.shandong.cn

附件：1.《关于开展动物检疫监督“强基固本 提质增效”

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农办牧〔2024〕14号）

2.动物检疫监督“强基固本 提质增效”专项行动联

络员

济宁市农业农村局

2024年5月28日

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济宁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年5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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